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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115     证券简称：长盈精密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34 

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

相关规定，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拟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，无需对已披

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，不会对公司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

响。 

假定本次应收款项（含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、应收款项融资等）的预期信用

损失会计估计变更已在 2024 年度财务报告中适用，据此计算的公司应收票据/

应收账款/应收款项融资坏账准备减少 9,514.20 万元，考虑所得税影响后，增加

公司 2024 年度净利润 8,436.49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

的净利润的 10.93%。本次固定资产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减少公司固定资产-机器设

备 2025 年度累计折旧约 9,386.35 万元，考虑所得税影响后，预计增加公司 2025

年度净利润约 9,056.85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的 11.74%。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

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为董事会

权限范围事项，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会计估计变更概述 

1、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原因和变更日期 

（1）应收款项（含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、应收款项融资等）的预期信用损

失率会计估计变更 

经公司综合评估，原有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率无法客观反映实际信用风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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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情况，为更客观地反映公司面临的信用风险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，匹配公司

业务发展及管理模式，参考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预期信用损失率，结合公司实际经

营情况进行会计估计变更。 

（2）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会计估计变更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——固定资产》的相关规定，企业至少应当于每

年年度终了，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、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，使用寿

命预计数与原先估计数有差异的，应当调整固定资产使用寿命。 

公司现有的主要机器设备以国际或国内一流厂家为主，并严格根据固定资产

管理制度，对机器设备进行定期保养和检修，设备投产至今未有超负荷使用。从

实际使用情况来看，公司机器设备使用时间已超过原估计使用年限。 

为了更加公允、适当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使资产折旧年限与资

产实际使用寿命更加接近，公司决定对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进行会计估计变更。 

（3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自 2025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2、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

（1）应收款项（含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、应收款项融资等）的预期信用损

失率会计估计变更 

项目 
变更前 变更后 

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账龄 预期信用损失率 

应收票据/应收

账款/应收款项

融资——数字

化债权凭证 

 3 个月以内  3.19% 未逾期 0.50% 

 3-6 个月  3.90% 逾期 1-60 天 5.00% 

 6-12 个月  16.55% 逾期 61-120 天 30.00% 

 1-2 年  69.18% 逾期 121-180 天 40.00% 

 2 年以上  100.00% 逾期 181-365 天 50.00% 

    逾期 1-2 年 90.00% 

    逾期 2 年以上 100.00% 

（2）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年限会计估计变更 

类  别 

变更前 变更后 

折旧年限

（年） 

残值率

（%） 

年折旧率 

（%） 

折旧年限

（年） 

残值率

（%） 

年折旧率 

（%） 

机器设备 5-10 5.00 9.50-19.00 5-15 5.00 6.33-19.00 

二、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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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

相关规定，公司对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无需对公司已

披露的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，对以往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。

假定本次应收款项（含应收账款、应收票据、应收款项融资等）的预期信用损失

会计估计变更已在 2024 年度财务报告中适用，据此计算的公司应收票据/应收账

款/应收款项融资坏账准备减少 9,514.20 万元，考虑所得税影响后，增加公司 2024

年度净利润 8,436.49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

10.93%。本次固定资产会计估计变更预计减少公司固定资产-机器设备 2025 年度

累计折旧约 9,386.35 万元，考虑所得税影响后，预计增加公司 2025 年度净利润

约 9,056.85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1.74%。 

三、相关审议程序及结论性意见 

1、审计委员会意见 

经审议，审计委员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

28 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行业及公司

的实际情况。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，不涉及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，也不会对公司以往

各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

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，并同意

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董事会意见 

经审议，董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

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行业及公司的实际情况。

执行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

不涉及对已披露的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况。 

3、监事会意见 

经审核，监事会认为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符合会计准则

等有关规定，其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的规定。执行变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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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不涉及对

已披露的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

情况。因此，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4、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《关于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

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说明》（天健函〔2025〕3-77 号）。 

 

 

 

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六月四日 


